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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
略专项资金（标准化战略）第二批项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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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有关单位，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做好2026年度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标准化战略）资助工作，根据《广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

市监规字〔2024〕2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及有关文件要求，现就开展标准化战略资金资助

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6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报单位要求

　　（一）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其它组织（财政全额

核拨单位除外），符合本办法所列使用范围和条件的，可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申报专项资金资

助。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资助，已经资助的，予以追回：

　　1.通过弄虚作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本专项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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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一项目多头或重复申报本专项资金的。

　　3.同一项目的申报单位已申报或已获得区级同类型标准化资金资助的。

　　4.同一项目已获得市级其他专项资金资助的。

　　5.申报单位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6.不符合《办法》和本申报通知要求的。

　　（三）同一项目只能有一个申报单位，同一项目只能获得一次资助。

三、申报项目范围

　　（一）标准制定修订项目

　　1.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修订；

　　2.主导国家标准制定；

　　3.主导行业标准制定；

　　4.主导广州市地方标准制定。

　　（二）标准化组织项目

　　1.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工作的；

　　2.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

　　3.承担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

　　（三）标准化试点等项目

　　1.承担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下达设立或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国务院其他行

政主管部门下达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按要求完成并通过验收的；

　　2.承担国家标准验证点、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点（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点（强制性

标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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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准化贡献项目

　　1.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高等教育奖、国际标准化组织劳伦斯奖、国际标准化组织杰出成

就奖、ISO国际标准化青年专家奖、国际电工委员会开尔文勋爵奖、国际电工委员会托马斯·爱迪

生奖、国际电工委员会1906奖、国际电工委员会青年专家称号的；

　　2.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项目奖并在主要完成单位中排名前五（同时符合资助条件的，

仅资助排名位次最高者）、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其他类别奖项的。

四、申报要求及材料

　　申报需提交的基本材料：（1）广州市质量发展与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标准化战略）资助申请

表（上传表格Word版及加盖本单位公章的PDF扫描件）；（2）企业出具的项目绩效情况自评报告；

（3）企业营业执照（企业提供）、法人登记证或非企业单位登记证（非企业单位提供）；（4）本次

项目征集期间信用中国或信用广东网站出具的信用报告。

　　各类别项目具体申报要求和材料如下：

　　（一）标准制定修订项目

　　申报要求：应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正式发布的标准。

　　申报材料：

　　1.正式发布的标准文本；

　　2.主导标准制定/修订的佐证材料，其中：

　　（1）主导国际标准项目制定、修订：提案被采纳为该标准核心内容的，需提供TC/SC/国内技

术对口单位出具的认定材料、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创新司发文或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审核表

等作为佐证材料；本单位在职工作人员作为该标准工作组召集人或项目负责人的，提供在国际标准

组织官网查询到的注册成员信息截图和链接，或决定项目负责人的会议报告等，同时提供该个人在

该标准制定、修订期间在申报单位缴纳一年以上社保证明等正式员工佐证材料。

　　（2）主导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的单位为正式标准文本内处于排序首位的起

草单位（如排名首位的起草单位为财政全额核拨单位，申报单位名次可相应顺延），文本中没有列

出起草单位的，需提供由标准的发布或归口单位出具“首位主导制定标准”的证明作为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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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准化组织项目

　　申报要求：应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批准成立的标准化组织（以批准成立的

文件印发时间为准）

　　申报材料：标准化组织获批成立的正式文件。

　　（三）标准化试点等项目

　　申报要求：应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通过终期验收的标准化试点；2024年1

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批准设立的国家标准验证点、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点

（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点（强制性标准类））。

　　申报材料：

　　1.标准化试点：提供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国务院其他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展标准化试点的文件、项目通过验收的文件和项目终期验收评估报告等佐证材

料；

　　2.国家标准验证点、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点（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点（强制性标准

类））：提供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展国家标准验证点、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

析点（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点（强制性标准类））的文件。（同一个国家标准验证点如有多个单位共同

承担，仅资助“承担单位”中排首位的单位，如排名首位的起草单位为财政全额核拨单位，申报单

位名次可相应顺延；同一个国家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点（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点（强制性标

准类））如有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仅资助“承担单位及参与单位”中排首位的单位，如排名首位的

起草单位为财政全额核拨单位，申报单位名次可相应顺延。）

　　（四）标准化贡献项目

　　申报要求：应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获奖的项目（以获奖文件、证书的落款

时间为准）。

　　申报材料：

　　1.获奖文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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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标准项目奖资助的提供相关标准文本；申报个人所获奖项资助的提供该个人为申报单位

正式员工的佐证材料。

五、申报方式

　 　 申 报 单 位 登 录 “ 穗 政 通 ” 政 策 发 布 兑 现 平 台 （ 网 址 ：

https://qyfw.gzonline.gov.cn/qyfw/policyService/index/discountList）。注意：法人登录“穗政

通”主体、参与资金申报主体以及申报过程中填写的银行开户名三者名称应一致，否则将影响资助

申报审核结果及资金发放，后果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

　　点击“兑资金”切换“兑现事项”，搜索“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按项目类型选择“广

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资助（标准制修订）”或“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资助（其他类）”栏

目。

　　点击栏目“办事指南”，可查看对应资助事项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清单；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后，返回栏目点击“在线申办”，进入网上申报流程按指引办理。

　　查询申请进度可登录“ 广东政务服务网”，选择“广州市”并点击“穗@i企”登录，或直接搜

索登录“穗@i企”（https://qyfw.gzonline.gov.cn/qyfw/home），进入企业数字空间—再点击

“我的政策兑现”，即可查询申请进度。

六、其他

　　（一）申报单位应按照《办法》和本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

效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套取或骗取专项资金。获得资助的申报单位负责资金使用和项

目实施，应加强财务管理，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申报单位应承诺所申

报资金用于标准化相关工作，申报单位虚假申报、骗取专项资金的，5年内停止其申报本专项资金

资格。

　　（二）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应高度重视并按照《办法》及本通知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指导本辖

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同时认真落实两级审核制度、严格把关，在项目申报期间，每日登

录广州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https://is.gzonline.gov.cn/login）进行初审及复审。完成全

部项目审核后，于5月20日前填写资助项目汇总表（见附件1）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

　　（三）各单位申报咨询请联系所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过程中技术问题请咨询申报系统技

术热线，联系方式汇总详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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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2026年标准化战略资金资助申报项目汇总表.docx

　　2．申报咨询联系方式汇总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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